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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届会议 
2008 年 10 月 8 日至 17 日，维也纳 
议程项目 2(d) 
审查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》及其 
各项议定书的执行情况：关于《联合国打击跨国 
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、禁止和惩治 
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 
议定书》执行情况的专家协商 

 

 

 

77 国集团和中国：决议草案 
 
人口贩运活动 
 
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， 

 回顾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》1第 32 条赋予缔约方会议的职

能， 

 还回顾其第 3/3 号决定以及大会 2006 年 12 月 19 日第 61/144 号决议和

2006 年 12 月 20 日第 61/180 号决议， 

 审议了 CTOC/COP/2008/8、CTOC/COP/2008/9 和 CTOC/COP/2008/11 号文

件所载的秘书处报告， 

 考虑到大会于 2008 年 6 月举行的主题辩论， 

 欢迎其第四届会议期间举行的政府专家协商的结果， 

__________________ 

 1 联合国，《条约汇编》，第 2225 卷，第 39574 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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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顾《有组织犯罪公约》，尤其是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

预防、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》2及其他有关

国际文书， 

 强调需要通过适当的国家、区域和国际机制继续致力于对人口贩运问题采

取全面而协调的办法， 

 承认《人口贩运议定书》是打击人口贩运的有法律约束力的主要全球性文

书， 

 1. 申明缔约方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提高缔约国打击人口贩运的能力，

因此缔约方会议应当带头作出这方面的国际努力； 

 2. 促请尚未批准或加入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》3，尤其是

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、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

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》4的会员国考虑批准或加入该公约和议定书； 

 3. 吁请缔约国继续加强本国关于执行《人口贩运议定书》的立法和政

策； 

 4. 鼓励会员国继续加强国内政策和与联合国系统的合作，打击人口贩运

活动； 

 5. 请会员国依照《人口贩运议定书》第 9 条第 5 款采取措施，遏制滋生

一切形式剥削的需求； 

 6. 促请缔约国采取或加强措施，包括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，提高执法机

构合作调查人口贩运活动的能力； 

 7. 请缔约国视必要开发有关工具，以改进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，尤其是

在数据收集和通信领域的合作； 

 8. 促请秘书处向缔约国提供有关支助被害人、保护证人和协助被害人参

与刑事司法系统的成功做法和措施方面的信息； 

 9. 决定根据《有组织犯罪公约》第 32 条第 3 款和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

2 条第 2 款设立一个由一名主席团成员担任主席的不限成员名额临时工作组，为

缔约方会议履行其在《人口贩运议定书》方面的任务授权提供建议和帮助； 

 10. 还决定该工作组应履行以下职能： 

 (a) 通过这一领域的专家和从业人员之间交流经验和做法，包括通过协助

查明弱点、差距和挑战，促进执行《人口贩运议定书》； 

 (b) 就各缔约国如何才能更好地执行《人口贩运议定书》各项条款向缔约

方会议提出建议； 
__________________ 

 2 同上，第 2237 卷，第 39574 号。 

 3 同上，第 2225 卷，第 39574 号。 

 4 同上，第 2237 卷，第 39574 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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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c) 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展的与执行《人口贩运议定书》有

关的活动向该办公室提供指导； 

 (d) 就缔约方会议如何才能在执行、支持和促进《人口贩运议定书》方面

与打击人口贩运的各国际机构进行更好的协调，向缔约方会议提出建议； 

 11. 进一步决定该工作组应在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期间举行会议，并应

在第五届会议之前至少举行一次闭会期间会议； 

 12. 请秘书处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活动，包括其作为打击人口贩运

问题机构间合作小组协调者的作用以及为促进和支持执行《人口贩运议定书》

而与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的秘书处开展的活动，向该工作组通报情况； 

 13. 还请秘书处协助该工作组履行职能； 

 14. 决定该工作组的主席应向缔约方会议提交工作组活动情况报告； 

 15. 决定在 2012 年第六届会议上审查该工作组的工作成效和未来，并就此

作出决定。 

 

 


